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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

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七届人大第六次会议
代表建议第 20200089 号的答复

尊敬的郭晓花等代表：

《关于实行学校放学后免费托管的建议》收悉，感谢您

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

市教育局于 2015 年 9 月启动中小学“四点半活动”试

点工作，我局高度重视，除 44 所“四点半活动”试点校外，

积极鼓励其他学校开展“四点半活动”，在市级经费补贴的

基础上，再从区级生均经费中予以经费支持。活动开展三年

来，获得多方好评，产生了良好的家庭、教育及社会效应。

一、建立多元管理体系

建立以教育部门为核心，政府、学校、家长、教师多元

管理体系。我局全面负责“四点半活动”工作，加强统筹规

划，明确要求，结合实际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的制度，协调

教科院加强对“四点半活动”的研究和指导。与区财政局沟

通拨付四点半活动经费，2020 年已将经费预算提高至生均

1000 元。各学校成立“四点半活动”领导小组，由学校校长

任责任人，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总体规划、组织实施、考核

评价、资质审核等。

二、构建信息管理云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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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由我局统筹引入“四点半活动”管理云平台，集课程、

教师、选课、监控、交流、评价、总结一体化，涵盖第三方

机构引入、学生选课、教师评价、家长反馈等方面，建立起

“四点半活动”立体管理的模式，建立校外教育培训资源库，

并且注重打通家长和学校的沟通，搭建家长、学校与学生兴

趣发展之间同步互动的平台。

三、建立考核评价体系

探索建立学校、学生（家长）、教育局三方考核评价体

系，每学期末由各学校在充分收集多方意见的情况下，对“四

点半活动”项目、合作机构及外聘教师进行考核评价，评选

出“优秀项目”、“优秀机构”、“优秀教师”。对指导效

果不好，学生、家长反映差的机构和教师终止合作。我局每

年不定期地组织有关人员就课程设置、学生管理、合作机构

的资质、校外教师的选聘、经费使用情况等是否符合程序、

符合相关规定进行专项检查、考核评价。对做得好的学校予

以表扬，对不按规定要求违规操作的学校，予以通报批评并

责令整改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学生安全

学校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人，制定“四点半活动”安全管

理方案，建立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。对

项目本身的安全性进行预审核，定期检查涉及活动的设施设

备的安全，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，明确外聘指导教师的安

全管理责任和法律责任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确保活动安

全、内容安全和参与活动学生的人身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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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计划于市里全面启动义务教育阶段校内课后服务

方案出台后制定我区实施方案，并加强检查监督，推广学校

与家长的“双重监督”、校内与校外的“双重管理”的做法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福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！

福田区教育局

2020 年 5 月 19 日

（ 联系人：吴金娜，联系电话：23803798）


